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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生态党办〔2018〕9 号

关于学习贯彻《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深化全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根

据省林业厅的统一部署，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学习贯

彻《条例》活动。为切实做好学习贯彻活动，确保取得实效，现

通知如下：

一、目的和意义

《条例》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行政法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A%BA%E4%BA%8B%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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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标志着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新阶段。《条例》

贯彻了中央关于干部人事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总结了近年来事

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做法，对事业单位普遍适用的人事管

理制度作了规定，是做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准

则。对于规范和加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保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合法权益，建设高素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促进公共服务更

好更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学习，以学校全体在职教职员工为重点，各部门、单位

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条例》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

例》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条例》的各项要

求上来。通过学习，促使各级领导和人事干部熟悉掌握《条例》，

并严格执行《条例》，让广大干部职工充分了解和全面监督《条例》

执行。以《条例》为准则做好本单各项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二、学习内容

《条例》学习分为四个专题进行。

第一专题：《条例》第一、第二章。主要学习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的历史沿革、宗旨原则，岗位设置的规定要求、标准条件、相

关政策等内容。

第二专题：《条例》第三、第四章。主要学习公开招聘和竞聘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A%BA%E4%BA%8B%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A%BA%E4%BA%8B%E7%AE%A1%E7%90%86%E6%9D%A1%E4%BE%8B%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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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的程序、规定、聘用制度和聘用合同的签订、解除、终止等

内容。

第三专题：《条例》第五、第六章。主要学习事业单位考核、

培训以及奖励、处分等相关制度和规定。

第四专题：《条例》第七章至第九章。主要学习事业单位在职

与退休干部职工的工资制度、福利待遇、社会保险，人事争议处

理办法，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三、时间安排

1.《条例》集中学习宣传，时间：2018年 6月。

2.《条例》贯彻落实，时间：2018年 7月-12月。

四、具体实施安排

（一）安排部署（完成时间：5月 20—31日）

1.制定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条例》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

目标要求和推进措施。

2.召开一次专题会议，部署《条例》学习贯彻工作，提高全

校工作人员对学习贯彻《条例》重要性的认识。

3.下发《条例》学习通知，组织全校在职职工开展学习。

（二）集中学习（完成时间：6月 1日—15日）

1.组织一次以学习《条例》为主要内容的党委中心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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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部门为单位，认真学习《条例》及相关文件，再深入思

想发动，围绕单位岗位主序列即专技岗位的管理开展一次专业技

术人员座谈，提高思想认识。

3.邀请上级人事部门领导或专家为全校职工作一次《条例》

专题辅导。

（三）宣传交流（完成时间：6月 16日—30日）

1.举办一期《条例》学习专栏，大力宣传《条例》内容。

2.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省人社厅或省林业厅举办的学习贯彻

《条例》教育培训活动。

3.以部门为单位组织开展一次学习交流研讨活动，并撰写一

篇心得体会。

4.组织开展《条例》知识测试，并根据测试情况开展有针对

性的强化学习。

（四）贯彻落实（完成时间：7月—12月）

按照《条例》准则，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各项人事管理配套政

策制度体系，及时研究制定和完善岗位职责任务、考核清单、公

开招聘制度、竞聘上岗、聘期考核、合同管理、岗位管理等内部

人事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创新人事管理理念，改进方式方法，

进一步转换用人机制，搞活用人制度。加快形成人员能进能出、

https://www.baidu.com/s?wd=%E7%AB%9E%E8%81%98%E4%B8%8A%E5%B2%9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nHm4uW9-nhF-uAmsnj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drHn4PHm4n1D1njn4Pjcv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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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竞争激励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把开展学习宣

传和贯彻《条例》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相关要求，认

真组织实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取得实效。

（二）示范引领。党委成员及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要充分发挥

表率作用，切实做到学精、学深、学透，并以自身的模范行动促

进学习活动的有效开展。

（三）注重实际。要以学习贯彻《条例》为契机，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方法，坚持把《条例》精神贯彻落实到人事

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人事管理工

作，并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推进学校人事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建设。

附件：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2018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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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保障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的合法权益，建设高素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促进公共

服务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

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

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第三条 中央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事业单位

人事综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事

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工作。

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所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制定或者修改人事管理制度，应当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工作人员意见。

第二章 岗位设置

第五条 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明确岗位类别和等

级。

第六条 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和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设置岗位。

岗位应当具有明确的名称、职责任务、工作标准和任职条件。



- 7 -

第七条 事业单位拟订岗位设置方案，应当报人事综合管理部

门备案。

第三章 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

第八条 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但是，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

位等人员除外。

第九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制定公开招聘方案；

（二）公布招聘岗位、资格条件等招聘信息；

（三）审查应聘人员资格条件；

（四）考试、考察；

（五）体检；

（六）公示拟聘人员名单；

（七）订立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

第十条 事业单位内部产生岗位人选，需要竞聘上岗的，按照

下列程序进行：

（一）制定竞聘上岗方案；

（二）在本单位公布竞聘岗位、资格条件、聘期等信息；

（三）审查竞聘人员资格条件；

（四）考评；

（五）在本单位公示拟聘人员名单；

（六）办理聘任手续。

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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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聘用合同

第十二条 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

低于 3年。

第十三条 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聘用合同

期限 3年以上的，试用期为 12个月。

第十四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0年且距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年，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

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第十五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个工作日，或

者 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

同。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

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提前 30日

书面通知，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前 30日书面通知事业单位，

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是，双方对解除聘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的，解除聘用合

同。

第十九条 自聘用合同依法解除、终止之日起，事业单位与被

解除、终止聘用合同人员的人事关系终止。

第五章 考核和培训

第二十条 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聘用合同规定的岗位职责任务，

全面考核工作人员的表现，重点考核工作绩效。考核应当听取服

务对象的意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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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

档次，聘期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

第二十二条 考核结果作为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工资

以及续订聘用合同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事业单位应当根据不同岗位的要求，编制工作人

员培训计划，对工作人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所在单位的要求，参加岗前培训、在岗培

训、转岗培训和为完成特定任务的专项培训。

第二十四条 培训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支。

第六章 奖励和处分

第二十五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者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给予奖励：

（一）长期服务基层，爱岗敬业，表现突出的；

（二）在执行国家重要任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突出

的；

（三）在工作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

（四）在培养人才、传播先进文化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五）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二十六条 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

励为主的原则。

第二十七条 奖励分为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荣誉称号。

第二十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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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损害国家声誉和利益的；

（二）失职渎职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四）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

（五）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

（六）其他严重违反纪律的。

第二十九条 处分分为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

开除。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6个月；记过，12个月；降低岗位

等级或者撤职，24个月。

第三十条 给予工作人员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

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三十一条 工作人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没有

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单位解除处分并以

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第七章 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

第三十二条 国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事业单位工资制

度。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

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应当结合不同行业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

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因素。

第三十三条 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

制。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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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第三十四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

事业单位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

第三十五条 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作

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第三十六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应

当退休。

第八章 人事争议处理

第三十七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人事争议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考核结果、处分

决定等不服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第三十九条 负有事业单位聘用、考核、奖励、处分、人事争

议处理等职责的人员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

（二）与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

第四十条 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者

监察机关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和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事业单

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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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人事处理违反本条例规

定给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第四十三条 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5日印发


